113學年度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教師導護執勤工作敘獎申請表

	申請人
	
	導護值勤時間
	年    月   日
至
年    月   日
共計     日

	職稱
	
	敘獎內容
	嘉獎   支


· 依據:屏東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交通安全導護工作實施要點(111年5月6日屏東縣政府屏府教終字第11115763200號函)
· [bookmark: _GoBack]學校教師輪值導護工作每學期滿一週次或五日，而不申請補休者，學校得敘嘉獎一次;滿兩週次或十日，則敘嘉獎二次，且一學期敘嘉獎不得逾四次。
· 請教師於導護輪值該學期提交此表至生教組，以利統一簽核辦理敘獎。(此表附於教學日誌，可複印使用)
· 經查重複申請補休及敘獎，則此表作廢。
	具結書
	
本人已詳閱教師導護執勤工作敘獎相關規定，以上所申請教師導護執勤工作敘獎，絕無虛報、兼領、重領情事，倘有虛報冒領情事，此表作廢，並願負相關責任。
具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

生教組: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:            校長:             人事:

